沂源县财政局

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年度报告

2017年，沂源县财政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2号）和县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要求，紧紧围绕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部署，高度重视，狠抓落实，较好的完成了工作任务。现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概况 

（一）主动公开信息情况

2017年，我局围绕财政部门的中心工作，依法将应当让公众知晓的事项，尤其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，按照《沂源县人民政府的网站内容保障方案》和《沂源县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的范围和内容，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及时、全面进行公开。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40多条，包括2017年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及中标公告、沂源县财政局日常工作动态、2017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查后公告、2017年预算公开等几个方面。

（二）依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情况和不予公开情况

1、2017年度我局未收到依申请公开事项，对政府要求的各项可以公开的内容都及时予以公开。

2、未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包括：一是涉密类文件，二是可能影响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的文件，三是法律等规定不得公开发布的政府信息。 

（三）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
财政局政务信息公开是借助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实现的信息公开，不收费，公众可以通过政府信息网直接查看。2017年，我局未收到依申请公开事项，未收取政府信息公开费用，因此也不存在减免费用

（四）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
2017年，我局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，群众对我局信息公开工作落实情况较为满意。

财政信息公开后，工作人员认真答复提出的咨询共350余次，包括现场咨询、电话咨询和网上咨询等形式，问题集中在各种民生补贴、会计证办理、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、工资发放等方面，相关科室能够积极研究政策，认真回答群众咨询问题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2017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善和提高：一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二是公开内容上有时更新不够及时。三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还需进一步充实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我局将进一步规范和细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内容，切实抓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细化，拓宽信息工作的深度，使各方面的财政信息能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得到体现，更好地发挥信息服务人民群众、服务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，为建设高效、透明，廉洁的服务型机关而努力。

三、2018年信息公开主要打算

一是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知识的学习。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切实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，自觉地把信息公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。同时把推行政府信息公开与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紧密结合起来，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总体工作安排落实抓紧、抓好，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。

二是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。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系统应用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布保密审核制度，确保公开的信息不泄密，涉密的信息不公开。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流程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制度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时效性，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建议改进工作，并探索形成相应的工作规则。

三是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以社会关注的民生支出、公益性支出等政府信息作为突破口，推动财政政务信息的进一步公平。

四是加强督促检查。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的督促检查工作，同时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资料和档案，使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轨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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